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泉港区关于划定野生动物禁猎区和禁猎期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意见表

	征求单位（公章）：

	







   

	备注：现就《泉港区关于划定野生动物禁猎区和禁猎期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你单位意见，请于2026年6月5日下午下班前将修改意见书面汇总至泉港区自然资源局，逾期未反馈视为无意见。联系人：陈美强；联系电话：87971611；邮箱：qgly87971611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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